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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案推動小組 

《第6次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 

110.10.12 

壹、開會緣由 

貳、討論議題 

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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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全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全面納入管制後首

次推動，涉及規劃政策、實務執行、部會資源整合等相關議題，為

規劃內容完善及後續作業順利推動所需，爰擬透過邀請專家學者及

有關單位成立專案推動小組，強化議題討論並確立政策方向，以早

日完成相關規劃內容研擬作業，儘速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作

為辦理依循。 

開會緣由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後續推動重要政策，爰本次推動小組會議

就後續辦理事項、公共設施之規劃及開發方式等問題，於本次推動

小組會議討論，納為後續政策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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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部推動直轄市、縣（市）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續辦理方式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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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全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全面納入管制後首
次推動，且因規劃範圍為各鄉（鎮、市、區），需要投入龐大規劃
能量，本部營建署期後續規劃專業顧問公司及大專校院協助一併投
入研究、調查、規劃或提供專業諮詢等工作，使該項重要工作得以
順利推動，爰於110年4月20日、4月23日及5月5日分別於臺中、臺
北及臺南等地區召開3場座談會，邀集各領域專家學者及專業團體
共同討論，經歸納該3場座談會意見重點如下： 

鄉村地區面臨人口高齡化與勞動力流向都會區，人口結構
不健全產生鄉（農）村撤退或合併型鄉（農）村現象，導
致公共設施機能無法符合需求，影響居住及產業發展，就
農業部分，可以參酌日本農業振興經驗，如綜合整備計畫
及振興整備計畫 

重視鄉
村衰退
與老化
趨勢 

過去鄉村地區缺乏計畫引導，導致土地畸零破碎且權屬複
雜，應研議如何改善農地困境，思考農地重劃、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機制調整，並評估其他開發方式，建議參考日本
經驗，藉由換地制度作為新的土地使用作法 

面對農
地破碎
化問題 

農地污染產生農地流失、家庭與事業廢棄物處理等問題，
建議盤點土地污染場址及研議整治方案 

處理農
地污染
情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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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議題外，建議將
文化納入規劃重點之一，包含原住民、客家、閩南、祭祀
等在地風俗民情，以突顯地方自明性 

納入地
方特色
文化 

雅典憲章指明城市應具有居住、工作、遊憩及交通等四大
功能，建議將休閒遊憩納入規劃議題 

增列休
閒遊憩
議題 

考量鄉村地區特性及實際需求，信仰、休閒聚會、醫療、
長照等功能大多有複合性使用情形，另農業產、製、儲、
銷等亦有類似情況，建議土地使用規劃及管制應配合調整 

納入土
地使用
彈性 

除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外，應同時釐清土地及建築物產權，並
非只有趨向擴大農村社區，而並未兼顧實質農村環境改善 

結合 
農村社
區土地
重劃 

考量各鄉村地區環境條件迥然不同，且公共設施種類多元
，建議參考日本案例，針對公共設施訂定設置標準 

訂定 
公共設
施規劃
類型及
標準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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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意
見平台
及智庫 

為使計畫落實執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積極扮演溝通協
調平台角色，整合部門計畫及政策資源，共同研擬規劃策
略與方案，以及避免資源重複投入，以促進鄉村地區發展 

整合部
門計畫 

應提出具體公共設施開闢方式及經費來源，評估結合地方
創生、農村再生或其他部門資源 

研議 
公共設
施經費
來源 

建議應建立鄉（鎮、市、區）層級基本資料庫，使規劃內
容更為貼近實際需求 

建立 
基本資
料庫 

為長期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建立常態性資料庫及意見
交流平台，並評估成立智庫 

考量鄉 (鎮、市、區)為在地機關單位，更瞭解地方需求，
建議應讓鄉（鎮、市、區）公所擔任計畫擬定機關 

賦予鄉(
鎮.市.
區)公所
規劃權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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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前開建議處理議題，考量各項議題複雜程度，初步研擬後續推
動方式及推動期程構想如下： 

推動期程 
議題 

短 中 長 處理方式 後續推動說明 

1.重視鄉村衰退
與老化趨勢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參考日本極限村落或鄉村撤退等政策，除空間規劃外，並涉
及地方行政轄區整併等議題，係屬重大政策，建議應先就國
內各鄉鎮市區及村里發展情形進行研究評估，並徵詢各界意
見及形成政策後，再行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配合研擬因應
措施。 

2.面對農地破碎
化問題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農地畸零破碎、權屬複雜，涉及地權交換分合議題，建議先
行辦理委外研究，並徵詢各界意見及形成政策後，再行納入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配合研擬因應措施。 

3.處理農地污染
情況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農地污染涉及汙染農地資料蒐集、農地整治、土地規劃及再
利用等議題，建議先行辦理委外研究，並徵詢各界意見及形
成政策後，再行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配合研擬因應措施。 

4.納入地方特色
文化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該議題業已納入本次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研擬建議規劃
原則；後續並將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情形，動
態檢討規劃手冊內容。 

5.增列休閒遊憩
議題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該議題業已納入本次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研擬建議規劃
原則；後續並將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情形，動
態檢討規劃手冊內容。 

6.納入土地使用
彈性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該議題業已納入本次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研擬建議規劃
原則；後續並將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規劃情形，動
態檢討規劃手冊內容。 



8 

 針對前開建議處理議題，考量各項議題複雜程度，初步研擬後續推
動方式及推動期程構想如下： 

推動期程 
議題 

短 中 長 處理方式 後續推動說明 

7.結合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1.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中已明定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之區位，需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地區，惟
核定為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有限，可能產生適合土地重劃
之地區尚未通過農村再生計畫，且考量鄉村地區環境改善
應以在地農村生活集居聚落為主，為防止淪為有心人士透
過土地重劃手段，行住宅社區開發之實，卻未能真正改善
農村生活環境，且避免可能產生適合土地重劃之地區受限
於農村再生計畫核定之規定，又鄉村地區應以計畫空間規
劃並加強空間區位指導性，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評估與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進行整合，並考量修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之規定。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如何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結合議題，涉
及空間規劃、地政、農村等專業領域，具有高度技術性及
專業性，建議先行辦理委外研究，並徵詢各界意見及形成
政策，俾據以推動實施。 

8.整合部門計畫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涉及部門計畫蒐集及研議，建議由本署蒐集評估後，研擬具
體建議處理方案提推動小組討論後，召開機關研商會議。 

9.訂定公共設施
規劃類型及標
準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該議題業已納入本次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研擬建議規劃
原則；惟考量涉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或部門政
策方向，建議由本署研擬具體建議處理方案提推動小組討論
後，召開機關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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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前開建議處理議題，考量各項議題複雜程度，初步研擬後續推
動方式及推動期程構想如下： 

推動期程 
議題 

短 中 長 處理方式 後續推動說明 

10.研議公共設施
經費來源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考量涉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或部門政策方向，
建議由本署研擬具體建議處理方案提推動小組討論後，召開
機關研商會議。 

11.建立基本資料
庫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基本資料庫建置涉及空間規劃及資訊等專業領域，具有高度
技術性及專業性，建議由本署先行辦理委外研究後，俾據以
辦理資料庫建置作業。 

12.成立意見平台
及智庫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本署刻研議成立國土規劃相關平台及智庫，近期將邀集專家
學者進行研商，俾據以辦理後續平台及智庫相關作業。 

13.賦予鄉（鎮、
市、區）公
所規劃權 

    ● 

□委外研究 
■部會研商 
□納入規劃手冊 
□其他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一部
分，是否宜由（鎮、市、區）公所辦理擬定作業，本署將再
予研議，研擬具體建議處理方案提推動小組討論後，召開機
關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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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項議題研擬討論事項如下： 

除前開議題外，是否有其他應納入研議或處理議題。 

就前開議題之處理方式及辦理期程是否妥適？是否有需要調整事項？ 

擬辦： 
依據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單位意見修正後，
作為後續推動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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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公共設施
規劃策略及開發方式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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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基本公共設施，應依據鄉村地
區發展趨勢，規劃與設置老人及幼兒照顧服務設施、污水處理、自來
水、電力、電信等基本公共設施，並注重環境保護及社區環境改善 

活動中心多複合使用，惟受限於產權問題難整建及新建，建
議協調公共造產主管機關，研商土管放寬與法規鬆綁事項 

緣起 

過去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臺南市
歸仁區 

1. 針對公共設施匱乏村落，各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或活動中
心增加社區型長照設施 

2. 針對公共設施有增設需求村落，公墓配合遷葬，研議作長
照設施及活動中心 

雲林縣
古坑鄉 

1. 鄉鎮聚落傳統社會文化空間與公共服務機能結合 

2. 規劃各聚落適宜的污水處理措施，指認優先規劃區位範圍 
高雄市
美濃區 

1. 以長照服務據點強化空間功能.半戶外空間以及周邊人本通
道改善 

2. 鼓勵各社區建構小型生態汙水處理系統 

宜蘭縣
壯圍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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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公共設施規劃策略及開發方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公共設施規劃策略 

子議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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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84年11月24日台灣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農村集居
中心公用及公共設施項目，及106年5月16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鄰里
性公用及公共設施項目，提出鄉(鎮、市、區)及人口集居地區之必要
性公共設施項目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分析19項基本生活服務項目，並以課題導向式
進行規劃，透過空間規劃或研提制度改善建議，提供等值公共服務滿
足鄉村地區當地居住及產業發展需求，說明如下： 

公共設施之項目及分析─鄉（鎮、市、區）尺度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檢視基本生活服務項目為主，建議於鄉（鎮、
市、區）尺度，必要性公共設施應檢視包含國小、國中…等共19項
（如表2-1） 

 其中，為顧及基本生活需求，道路系統、電力系統 、自來水系統 、
污水處理設施（簡易污水處理）等項目應優先進行蒐集與分析，以
確認其服務情形，而後再行辦理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規劃作業。另
其餘鄉村地區公共設施，若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民眾反映需
求，得視需要進行蒐集 

公共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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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項目及分析─鄉（鎮、市、區）尺度 

公共設施項目 

項
次 

公共設施 
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手 2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1 國小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學校—小學060202   V 

2 國中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學校—中學060203   V 

3 幼兒園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學校—幼兒園060201   V 

4 社會福利設施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社會福利設施—社會福利設施060400   V 

5 衛生所（室）   V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V   

6 基層醫療單位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醫療保健—醫療保健060300   V 

7 零售市場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建築利用土地—商業—零售批發050101及服務業
050102 

  V 

8 民眾活動中心   V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統計資料、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之社區發展工
作統計資料，包含社區活動中心、社區發展協會附設內部組織如長壽俱樂部、
成長教室、守望相助隊、民俗技藝團隊等。 

V   

9 郵政分局   V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之全國郵局（含代辦所）營業據點 V   

10 電信服務所   V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各家電信公司 V   

11 警察派出所   V 
政府資訊料開放平台之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分）局暨所屬分駐（派出）
所地址電話及定位資料。 

V   

12 消防站   V 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之消防局據點。 V   

13 道路系統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交通利用土地—道路及相關設施0305   V 

14 電力系統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公用設備—電力060502   V 

15 自來水系統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土地—公用設備—自來水060504   V 

16 下水道系統   V 雨水下水道圖資、污水下水道圖資   V 
17 污水處理設施   V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V   
18 垃圾處理場   V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V   
19 喪葬設施   V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V   

 

 

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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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項目及分析─鄉（鎮、市、區）尺度 

公共設施分析 

區位分析 

 應將各該鄉（鎮、市、區）必要性公共設施予以標示其空間區位
，以瞭解其分布情形 

供需分析 

1.設施服務範圍涵蓋率分析 

 考量鄉村地區高齡少子化發展趨勢，針對幼兒園（0-2歲托兒所、
2-6歲幼稚園）、社會褔利設施（長期照護）等，按服務範圍以等
時圈方式進行分析，藉此瞭解服務範圍是否涵蓋人口集居地區，
就各該設施未涵蓋範圍，並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因應對策。 

幼兒園: 
20公里或20分鐘等時圈 
社會福利設施: 
0.5公里或5分鐘等時圈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供需政策 

3.當地民眾意見調查分析 

 瞭解公共設施現況服務情形及政策方向 

 當地民眾意見調查分析：瞭解當地公共設施服務及需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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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項目及分析─鄉（鎮、市、區）尺度 

公共設施分析 

環境敏感與災害影響分析 

 以前述19種公共設施之區位分別與環境敏感地區、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淹水災害潛勢地區、歷史災害位
置等進行套疊，若經評估受災害之可能影響程度較高者，應評估
災害減緩調適之預防措施 

公共設施之項目及分析─人口集居地區尺度 

 參考台灣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本研究建議鄉（鎮、市、區）內人口集居地區之必要性公共設施，
包含道路系統、電力系統 、自來水系統 、污水處理設施（簡易污水
處理）等共4項 

 考量目前全台供電普及率99.97%、供水普及率94.86%，又道路系
統於運輸面向分析，爰人口集居地區內必要性公共設施僅需釐清：
人口集居地區內污水類型(如：生活廢水、各種事業廢水等)，及各
該污水項目於在地污水處理廠或小型處理設施淨化之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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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規劃策略 

通案性處理策略 

 就非屬公共設施服務涵蓋範圍者：應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各
該公共設施服務提供方式 

 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增設必要者：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供需求及設置區位等相關資料，並評估優先使用現有閒置合法建
物。如有現況設施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應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確認有設置必要性，並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輔導方
案，再行評估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就當地民眾認有增設必要者：應先釐清各該設施服務範圍，並與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因應方式 

 就屬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將分析結果提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並研擬具體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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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規劃策略 

個別公共設施處理策略 

 位於都市計畫地區周邊者，納入都市計畫下水道系統 

 按下水道法相關規定水污染管制區、自來水水源之水質水量保護區域、
工業區、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等應設置公共下水道，又針對新開
發社區、工業區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或場所，即
符合下列條件之地區，其申請開發時經主管機關認定其開發完成時公共
下水道尚無法容納其廢汙水者，應設置專用下水道： 
(1)新開發社區：可容納500人以上居住或總計興建100住戶以上之社區 
(2)新開發工業區： 

A.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開發供事業設廠之地區 
B.事業於政府依法劃設供工業使用之土地設廠，其基地面積達2公頃
以上者 

 無法納入下水道系統者：規劃人口集居地區內小型處理污水設施，視需
要得評估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應積極洽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助（例如農村再生計畫或環保主管機關），請其提供經費挹注 

1.  污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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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規劃策略 

個別公共設施處理策略 

 得向環保主管機關爭取年度補助計畫經費(如地方政府換購低碳垃圾車
補助計畫申請原則)，以提高人口集居地區一般廢棄物之清運量與效率 

 倘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確認有新闢焚化廠或掩埋場之必要，應於避免
影響自然生態、農業生產完整性及破壞鄉村紋理下，由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提供適宜設置之區位、範圍或相關計畫內容 

2.  垃圾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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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應辦事項 

 考量公共設施各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政策及主管機關，然其法令
或政策或有與本部目前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不同之處 

 以下水道為例，例如下水道法第8條規定：「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
新開發社區、工業區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或場
所，應設置專用下水道，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構建設、管理之。」
又該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前開新開發社區、工業區，係指符合「新
開發社區：可容納500人以上居住或總計興建100住戶以上之社區」等
條件之地區者。然參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開發社區計畫
係達50戶或土地面積在1公頃以上，又依據本署統計資料顯示，1公頃
以上鄉村區達1397處（另1公頃以下者計57,995處），考量該等鄉村
區亦為人口集居地區，且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示略以：「水庫集水區
範圍內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因人口集居，應優先建
設雨、污水下水道系統」，後續應將該等鄉村區納入專用下水道建設
範圍 

 後續將持續蒐集公共設施項目有關法令規定及政策，檢視評估並再提
本推動小組徵詢意見後，與有關機關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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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項議題研擬討論事項如下： 

就後續應辦事項，是否有其他應納入研議或處理事項 

就後續鄉（鎮、市、區）尺度及人口集居地區尺度應蒐集之公共設施
項目、分析方式及規劃策略是否妥適？特別是是否有需要調整事項？ 

擬辦： 
依據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單位意見修正後，
作為後續推動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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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公共設施規劃策略及開發方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公共設施開發方式 

子議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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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盤點各部會計畫之政策資源，包含農村再生等，或有涉及公共設施
補助建設者，考量國土計畫並未如都市計畫依法賦予公共設施土地及
建設工具（例如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故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仍須透過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費挹注或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
，始得落實推動執行 

 就後續公共設施開發方式，涉及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初步研擬
相關機制如下： 

就後續與農村再生結合方式 

 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第7條規定農村再生基金得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整
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
與活用及生態保育支出等事項，且針對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
共設施建設提供補助，種類如下： 

01  農村社區內老舊農水路修建 
02  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 
03  自用自來水處理及水資源再利用設施 
04  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05  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 
06 閒置空間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綠美

化及景觀維護等設施 

07 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溝渠及
簡易平面停車場 

08 公園、綠地、廣場、運動、文化及景觀休
閒設施 

09  污水處理、垃圾清理及資源回收設施 
10  網路及資訊之基礎建設 
11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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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當地所需公共設施項目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檢視當地所需公
共設施項目，採下列方式辦理： 

1. 如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者 

 建議由當地社區向農村再生主管機關申請經費辦理 

2. 如非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者 

 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輔導當地社區循農村再生相關
法令規定，研擬農村再生計畫，並按其規定申請經費辦理 

3. 前開相關開發方式並應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階段，由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協商確定，並納入計畫書內敘明（即應辦
事項及實施機關），以利後續推動 

 除農村再生計畫外，包含地方創生、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
、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客家浪漫臺三線計畫或社區林業計畫等，
亦有與公共設施相關補助項目，後續將由本署再行檢視評估並提本
推動小組徵詢意見後，與有關機關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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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應評估循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辦理之必要性 

 公共設施項目亦應評估循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辦理之必要性，經
初步分析如下： 

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亦為公共設施開發工具之一 

 按現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1條規定，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時，其行政業務費及規劃設計費由政府負擔；工程費由政府與
土地所有權人分擔，其分擔之比例由行政院定之。另重劃區內規
劃之道路、溝渠…綠地等及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
生活機能必要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
川及未登記土地等4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拆遷補償費與貸
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2.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機制應評估檢討 

 參考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意見，當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確實為取
得公共設施及解決土地產權複雜重要機制，然該重劃方式基於財
務平衡，皆應透過擴大鄉村區方式取得抵費地予以標售後，以進
行公共設施興闢，惟因當前鄉村地區人口大多並未有成長趨勢，
並無增加可建築用地需求，是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機制應評估
檢討，或另予訂定更為適合鄉村地區之法令規範，以為公共設施
後續開發利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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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項議題研擬討論事項如下： 

後續是否有其他應納入研議或處理事項。 

就公共設施之開發方式是否妥適？ 

擬辦： 
依據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單位意見修正後，
作為後續推動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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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